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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商「建築物昇降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」第 4 條及第 5 條

相關規定修正暨研訂「電梯購置及維修保養」相關定型化契約

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會議紀錄 

壹、開會時間：114 年 9 月 25 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2 時整 

貳、開會地點：本部國土管理署 107 會議室 

參、主持人：陳組長威成（陳副組長清茂代）  紀錄：范元豪 

肆、出（列）席單位及人員：如會議簽到簿 

伍、討論提案： 

案由一、研商「建築物昇降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」第 4 條及第 5
條相關規定修正事宜 

決 議： 

一、建築法第 77 條之 4 第 2 項已明定：「前項設備之管理人，應

定期委託領有中央主管建築機關核發登記證之專業廠商負責

維護保養，並定期向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建築機關或由直

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建築機關委託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指定

之檢查機構或團體申請安全檢查。……」並於建築物昇降設

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第 4 條、第 5 條

分別規定：「管理人應委請專業廠商負責昇降設備之維護保

養，由專業技術人員依一般維護保養之作業程序，按月實

施……」、「昇降設備安全檢查頻率，規定如下：……」，

係基於維護使用者之使用安全所定之規定。 

二、有關是否修正本辦法第 4 條個人用建築物升降設備維護保養

頻率事宜 1 節，雖有部分經本部認可之安全檢查機構提出延

長頻率之建議，惟因缺乏修正頻率後仍能維持安全使用之實

質論述，且各相關公（協）會等專業團體意見仍屬分歧，為

確保使用者使用安全仍請各安全檢查機構於會議紀錄文到 2
週內協助提供專業意見，俾利本署參處。 

三、另本辦法第 5 條安全檢查頻率部分，經討論仍維持現行規定，

不予修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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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至於部分民眾倘因故（如：配合建築物裝修施工、設備汰舊

換新、設備故障維修……等不可抗力因素）欲申請報備昇降

設備暫時停止使用 1 節，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可依其訂定之建

築物管理自治法規相關管理規範，就個案事實本於職權核處

是否得予暫時停止使用（停用期間暫免維護保養及延後申請

檢查相關手續）；並應於昇降設備停用期間列管要求管理人

加強相關安全防範措施、嚴禁擅自使用，另於停用到期後即

刻恢復維護保養、安全檢查相關程序。 

案由二、研訂「電梯購置及維修保養」相關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

記載事項事宜 

決 議： 

一、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17 條規定：「中央主管機關為預防消費糾

紛，保護消費者權益，促進定型化契約之公平化，得選擇特

定行業，擬訂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，報請行

政院核定後公告之。……」基於上開規定之立法意旨係為預

防消費糾紛，保護消費者權益，請各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

協助統計 5 年內，轄內涉臺南市政府 114 年 1 月 17 日府法消

字第 1140159725 號函所述，有關建築物昇降設備維護保養及

增設電梯購置相同爭議之數量，並於會議紀錄文到 2 週內提

供本署相關書面資料，以利研參是否有訂定建築物昇降設備

購置及維修保養定型化契約之必要性。 

二、現行各電梯廠商對於電梯於使用階段相關保養維護資訊之揭

露應於交易時提供消費者瞭解以避免糾紛產生，並請各相關

公(協)會於會議紀錄文到 2 週內協助提供實務上對於必要保

養要項與零組件維護保養契約樣式與內容等相關資訊，供本

署彙整參處。 

陸、散會（下午 4 時 00 分）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